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独立意见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白云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集团”）、桂林市容乾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

坤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通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智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丰资产经营有

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华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兴资产经营有限责任

公司、桂林市容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盛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容高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瞻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

容方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飞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腾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桂林市容和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及桂林市容成资产经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上合称“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

对方持有的合计桂林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桂容”）80.589%的股

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

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提供的本次交易所涉及事项

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听取了有关人员对本次交易方案及整体安

排的详细介绍，经认真审阅相关文件、审慎分析后，我们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符合实施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条件。 



2、 本次交易涉及向交易对方白云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白云集团为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的子女胡德良（胡明森之子）、胡德宏（胡明高之子）、胡德健（胡

明聪之子）、胡德才（胡明光之子）、伍世照（胡合意之子）投资的企业，白云集

团的五位股东胡德良、胡德宏、胡德健、胡德才、伍世照与白云电器的五位实际

控制人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书》，约定胡德良、胡德宏、胡德健、胡德才、伍

世照在白云集团股东会及董事会中就白云集团的重大经营事项进行决策时，应当

与白云电器的五位实际控制人保持一致行动；因此，白云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

白云集团参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董事会审议和披

露本次交易事项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3、 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相

关议案在提交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本人事前认可。上述董事会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

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4、 公司本次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书等相关协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具备可操作性。 

5、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该预案已详细披露了

本次交易需要履行的法律程序，并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风险，有效保护了

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 

6、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

资产评估机构的审计和评估，本次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

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7、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提升公司可持



续发展能力并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公司市

场竞争力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8、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平、

公正的准则，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全体股东公平、合理。 

9、 公司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与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与从事相关

工作的专业资质。该等机构及经办人员与公司、本次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之间除

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影响评估和审计结果的利

益关系，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对象之间没有现时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

突，该等机构具有独立性，出具的审计报告与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

科学的原则。 

10、 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的过程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综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其假设符合标的

资产的实际情况，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机构在评估方法选取方面，综合考虑了标

的资产行业特点和资产的实际状况，评估方法选择恰当、合理；预期未来收入增

长幅度、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取值合理，评估结果公允合理。本次交易公司拟

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 

11、 公司为本次交易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独立性，我们对为本次交易

提供服务的各证券服务机构的独立性均无异议。 

12、 同意公司董事会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的相关安排，

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13、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核准，并通过商务部的经营者集中申报审查。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交易。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胜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晓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周渝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傅元略 

 


